
附件1：

“红领巾书屋”申报及捐建说明

一、“红领巾书屋”申报标准

“红领巾书屋”申报单位为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弟学校、农村贫困地区的乡村完全小学和乡村学校青少年宫。其中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资格应得到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教育部门认定，学生总数在500人以上，农民工随迁子女占在校学生70％以上；农村贫困地区的乡村完全小学要求学生总数在500人以上。

同时，要求申报单位能够提供专门的教室陈列书架和图书；能够配备人员力量对书屋进行管理；能够建立“读书、管书、用书”的长效机制，确保书屋发挥应有作用。

二、“红领巾书屋”建设标准

不少于3个标准相对统一的图书架，不低于1000册图书。图书要求内容健康向上、适合少年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，并要注重科学性、教育性、趣味性和可读性。主要包括：(1)图书。少先队类：包括组织、活动、游戏等；故事、文学类：包括童话、故事、文学传记、小说等；知识、科技类：包括科普画报、计算机网络、绘画、书法等；教辅类：各科学习辅导书，各类字典、词典等。(2)报纸、期刊类图书。报刊出版物要注意时效性，杂志为12个月内，报纸为30天内。(3)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。

三、“红领巾书屋”捐建方式

1、省级捐建。活动主办方通过接收社会各界的捐资捐物，根据各地申报情况，审核通过后，按照一定比例，以统一配送、捐方自建等方式，分批建设“红领巾书屋”。

2、各地自建。各地各单位可充分整合本地资源，接收社会各界的捐资捐物，为未入选省级援建单位的其他学校按照建设标准捐建书屋。

3、对口援建。通过开展“爱心手拉手 书香伴成长”图书漂流活动，鼓励同一辖区内不同条件少先队组织间，本着“就近就便”的原则，以“一对一”或“多对一”的方式，按照建设标准捐建书屋。
四、社会捐资捐物管理

鼓励社会各界通过冠名、挂牌等多种形式、多种渠道捐资捐物援建“红领巾书屋”。捐建人可自选捐建对象，也可以通过各级团队组织、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统一安排；可以捐助出版物或基本设施，直接寄送到拟捐赠的学校；可以完整地捐建一到多家“红领巾书屋”，也可以为一到多家“红领巾书屋”解决部分问题，方式灵活、数量不限。

社会捐助资金，可直接捐赠至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，为捐赠单位开具统一凭证。由省少工委统一按照2万元/个的标准，为受捐学校配置图书及书架，援建书屋。

社会捐赠物资，金额达2万元以上单位，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核实物资价值后，可为捐赠单位开具统一凭证。

捐助账号：3202005909000228570（捐款请注明“红领巾书屋”）

户名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

开户行：工行水果湖支行825598

捐助热线：027-87233550  87233563
附件2：

“红领巾书屋”需求统计表

  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   月   日

	申报单位
	
	通讯地址及邮编
	

	单位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件
	

	管理员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件
	

	学生数
	
	农民工子女或

留守儿童数
	

	可提供教室

情况
	面积:      平方米；是否独立： □是  □否

	学

校

简

介
	（可附2000字以内申报材料，并配备图片）



	市州少工委
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
注：此表可复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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